宗教活动场所内设立商业或服务业网点申请表

	申请人
	名称或姓名
	

	
	住所或住址
	

	
	联系方式
	

	拟设立网点情况
	网点类别
	经营类     服务类

	
	网点性质
	国营       集体     私营

	
	名  称
	

	
	经营、服务范围
	

	
	占地面积
	
	从业人数
	

	
	负

责

人
	姓名
	
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
	
	
	身体状况
	
	联系电话
	

	
	
	家庭住址
	

	
	
	工作单位
	

	拟使用

宗教活动场所情况
	场所名称
	

	
	场所地址
	

	
	场所类别
	佛教     道教       伊斯兰教  

基督教   天主教

	拟使用宗教活动
场所意见
	      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意见
	      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
说    明：

1、 申请人在提交本表的同时，应当提交下列材料：

1、 有关单位和个人的情况；

2、 商业服务网点的规模、经营项目；

3、 有关宗教活动场所的意见；

4、 需要提交的其他有关材料。

二、经宗教事务部门批准在宗教活动场所内设立商业、服务网点的，应当按照有关法律、法规要求，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审核、登记，取得营业执照后方可营业。宗教活动场所内的商业、服务网点，应当服从政府有关部门的管理，并依法履行法律、法规规定的义务。
2、 本表一式3份，供宗教事务部门、宗教活动场所和申请人留存。

